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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吉林省2023年度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

绩效评价报告摘要

一、参评资金基本情况

2023 年度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农业部分）绩效评价参

评金额 121124万元。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，实际支出 71204.47

万元，执行率为 58.79%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该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“良”。主要绩效有：通过实施农业生

产防灾减灾项目等22个项目，集中财力解决农业发展中的“瓶颈”

问题，完成了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面积 476.71 万亩、救灾备荒

种子储备 120万公斤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数量超过 36个等

绩效目标。项目实施成效显著，有效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，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体制、机制创新，提高了现代农

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
三、存在问题及原因

（一）引导撬动效果不明显。引导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和撬动

金融资本、社会资本投入的效果不明显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率不高。部分项目确定慢、预算执行进度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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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全省整体资金执行率。

（三）部分项目运行不畅。主要原因：一是项目谋划、论证

等前置准备工作不充分；二是项目实施管理机制不健全，缺乏有

效的进度监督机制；三是项目实施考核标准不细致，考核约束力

不强。

四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适度加大投入力度。聚焦全省农业农村等各类发展规

划，结合项目建设资金实际需求和财政可承受能力，利用省市县

三级财政力量，适度加大财政资金投入，打造财政资金引导力、

撬动力“强磁场”。

（二）提高预算资金执行率。一是加强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和

财政部门配合协作，确保资金及时细化分解下达。二是按照财政

专项资金全过程管理有关要求，优化专项资金执行机制，分领域、

分行业、分种类与主管部门畅通联系，协同推进资金执行。

（三）畅通项目运行。一是强化项目实施前置工作，重点围

绕项目建设目标、实施条件、投入产出效益、不可抗力风险等，

组织领域专家客观开展项目论证和科学编制实施方案。二是补齐

项目实施管理机制短板，重点完善项目实施进度监管方案细则；

深化项目实施考核标准，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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